2021年南京市VOC（清洗剂）产品质量
专项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VOC（清洗剂）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检验。本细则规定了此产品的抽样方法、检验依据、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复检。
2.抽样方法
    2.1抽检工作时间安排
抽样截止时间2021年10月30日。
检验应于12月1日前完成，抽检质量分析报告应于2021年12月10日前完成。
    2.2清洗剂采样地点和数量
表1 清洗剂采样地点和数量
	抽（采）样地点
	抽（采）样批次
	每批次样品数量/留样数量
	备注（涉及不同材质、规格的产品在备注中说明）

	生产企业
	15批次
	4个独立包装/2个独立包装
	总量不少于200g(mL)

	南京市实体店
	10批次
	4个独立包装/2个独立包装
	总量不少于200g(mL)

	注册地在南京市的网店
	5批次
	4个独立包装/2个独立包装
	总量不少于200g(mL)










    由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负责抽样和检验，所抽样品数量应满足检验和备份要求，包装完整、标识齐全、封样完好，所有样品的剩余有效期均不得少于6个月。
[bookmark: _GoBack]抽样工作由承检机构持“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员证”的不少于2名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生产企业抽样或实体店购样，检验用样品按进货价购买，备用样品按要求封存在被检单位，采样过程均需拍照留证；电商平台，监督抽查所需检验样品及备用样品由承检机构一并付费购买，备用样品封存于承检机构。一经采样，立即封样，任何人不得调换。

3.检验依据
本次清洗剂监督抽检的依据是国家强制性标准GB30508-2020《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具体检验项目见下表：
表2. 清洗剂检验项目与标准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标准
	检验方法标准

	1
	VOC含量
	GB 38508-2020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GB 38508-2020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2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总和
	
	

	3
	甲醛
	
	

	4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总和
	
	

	5
	包装标志
	
	


检验方法包括相关产品标准及试验方法标准。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4.判定规则
 4.1依据标准
 GB 38508-2020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4.2判定原则
经检验，产品所检项目均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标准要求，判为合格；产品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本规则规定的产品标准的，判为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5.异议处理
5.1对监督抽查程序有异议的，由任务下达部门核查相关证据后维持或者撤销原检验结果。
5.2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任务下达部门核查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原检验结果准确的，维持原检验结果；不能证明原检验结果准确，需要进行复检的，由任务下达部门指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为本次监督抽查最终结论。
5.3对样品信息有异议的，任务下达部门核查样品确认情况和生产企业提交证明材料后，维持或者撤销原检验结果。
5.4不进行复检的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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